院发〔2013〕21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地产学研合作的意见
各部门、各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铜陵市委铜陵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与本地高校合作的意见》（铜发[2009]14号），进一步充分发挥我院科技资源优势，促进应用型示范高校建设，提升我院科技创新和服务社会能力，鼓励教职工参与生产一线科研项目，“论文写在实践中，研究做在工程上，成果转化在企业里”，特制定本意见。
一、合作类型
1．产学研项目合作。包括校企合作、与行业协会的合作、与科研机构合作等。特别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与我校以项目为载体的产学研合作。主要包括：新产品研发、委托产品开发、联合技术攻关、联合项目申报、辅助企业技术（设备）改造、开展科技服务等。
2．决策咨询项目合作。包括与地方政府各部门、事业单位及中介机构的合作等。积极参与并主动承接地方党委、政府的委托或科研计划项目研究，打造地方党委、政府的智囊团和思想库。
3．科技创新平台合作。与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共建以科技创新平台为主要形式的创新体系，如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中心、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服务平台等。
二、主要措施
1．各系部、各单位按照学校的计划指标落实执行，确定1名联络员负责项目的具体落实、进度控制、信息报送等工作。每年度对本单位的产学研合作常规工作制定计划与方案，报科研处备案。
2．科研处负责产学研工作的总体协调、资金落实、项目立项、进度检查、信息跟踪等工作，并定期将项目进度信息在科研处网页上发布。
3．依据《铜陵学院“百个合作项目”实施方案》（院发〔2010〕69号）和学校年度总体计划，每学期末对产学研工作进行专项检查，每年度进行专项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单位年度考核依据之一，每年度专项考核为优秀的，学校对所在单位给予一定的奖励，并对该单位在项目申报和科研优秀评选指标上给予倾斜；专项考核不合格的，视具体执行情况给予处罚。
4．科研处依据《铜陵学院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院发〔2010〕4号）和《铜陵学院“百个合作项目”实施方案》（院发〔2010〕69号文），每年3-4月对上一年度的横向项目（产学研项目和决策咨询项目）予以集中备案、立项和配套。凡是确定立项的均给予1000至30000元的科研项目经费资助。研究成果被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采用，产生重大经济、社会效益并付诸实施的，按不同影响每项再给予2000至5000元奖励。
5. 学校鼓励自主创新的产学研合作项目，优先支持专利发明。对职务专利，按《铜陵学院职务专利管理暂行办法》（[2010]47号）办理，并给予5000元的科研奖励。
6. 学校鼓励与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共建科技创新平台。
7. 学校对取得产学研合作项目并有阶段性成果的老师，将在职称晋升、评优、访学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
8. 本意见自颁布之日起执行，原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市校合作产学研工作的意见》（院发[2011]22号）废止。本意见由院科研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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